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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营商环境办〔2021〕9号  

  

各市（州）、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长春新区党

工委和管委会，中省直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

视电话会议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精神和全省

深化“放管服”改革视频会议部署，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执法行为，营造法治

化、规范化行政检查执法环境，切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经省委、省政府同

意，省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全面推行行政检查及基于行政检查开展的

行政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统称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改革，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  

2020 年，省政数局、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厅在四平市联合开展了行政检

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改革试点，研发建设了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



（“我要执法”手机APP），作为辅助各级行政执法人员开展移动监管工作的平

台，与国务院“互联网+监管”系统、全省“双随机、一公开”等平台进行无缝

衔接，具有检查执法事项管理、数据统计分析、执法记录追溯等功能，通过数

据共享、数据比对和数据分析，能够有效提升行政检查执法质量，降低行政成

本，倒逼行政检查执法人员规范行为，提高企业和社会满意度。  

二、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改革的范围  

参照全省“互联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清单，除交通警察执

勤执法、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等不确定被检查对象的检查执法外，其他行政检查

执法都要纳入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改革。  

三、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的流程  

在开展行政检查执法前，行政检查执法人员通过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

理系统（“我要执法”手机APP）选取检查事项，对检查依据、市场主体名称等

信息进行备案；到达检查现场后，检查人员对拟开展的检查实行“电子亮

证”“电子亮单”，被检查对象通过扫码确认检查事项和检查人员信息。检查

过程中，可利用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对检查情况录像或拍照，进行

电子留痕，以备事后复查、复核。检查结束后，被检查对象通过行政检查执法

备案智能管理系统对检查过程、处理结果等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行政检查执法

全过程、全链条电子留痕。  

四、推行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梳理确认行政检查执法备案管理事项清单。各级行政检查执法单位



要对标国务院“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清单，认领行政检查执法事项，进

一步补充完善“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中的检查事项清单；对暂不纳入行政检

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的事项，各单位向本级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政务服务和

数字化局）提出原因，汇总报送到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省政务服务和数字

化局）统一研究并列入暂缓实施事项清单。  

（二）积极组织部署运行系统。各地各行政检查执法单位在接到通知后，

尽快组织本单位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下载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我

要执法”手机APP），并做好系统运行适配工作。  

（三）切实做好基本信息录入工作。各级行政检查执法单位要将本部门现

有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信息、行政检查执法事项信息录入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

管理系统；各级司法部门要加快本级行政检查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证件审核工

作，坚持完善一批更新一批，及时更新完善执法人员库。  

五、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实施。2021 年 9 月 1 日起，全省全面启动行政检查执法备

案智能管理改革。各地接到通知后，要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行政检查执法

备案智能管理系统应用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主体责任，精心组织，指派专人负

责，保证行政检查执法备案工作扎实稳妥、有序推进。  

（二）加大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制定宣传方案，在被检查对象中广泛

宣讲，消除顾虑。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政府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在全

省范围内全方位开展宣传，做到执法人员和被检查对象应知尽知。  



（三）做好动员培训。各地各部门要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采取多种

形式，召开动员会，举办培训会，做好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系统操作讲

解、演示和答疑工作。  

（四）严肃监管纪律。对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不应用智能管理系统备案实施

检查的，由营商环境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社会影响及危害程度，提请相关

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必要时进行组织调整。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

要将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能管理工作纳入全省营商环境考核评价。  

（五）及时反馈问题。各地各级行政检查执法单位在推行行政检查执法备

案智能管理过程中，对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本级营商环境管理部门反馈，汇总

到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集中研究解决。  

吉林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0日  

  


